
民政事務局局長出席二○一○社企民間高峰會開幕儀式致辭全文（只有中文）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今日（十一月十九日）出席二○一○社企民間

高峰會開幕儀式的致辭全文： 

 

各位嘉賓： 

 

  首先，我感謝香港政策研究基金聯同多個熱心推動社企發展的組織，連續三

年舉辦「社企民間高峰會」。今年的高峰會，一如過去兩屆有社企營辦者、商界

代表，以及來自不同地區的學術界朋友參與，匯聚國內和海外的社會企業家，集

思廣益，為本地社企注入新思維，創造更多合作機遇，我期望會議取得豐碩成果。 

 

  社企是以企業經營的方式達致社會公益的目標。我們十分重視社企對社會的

價值。推動社企發展涉及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，是一項長期的工作。在特區政府

和各界熱心人士的努力推動下，營辦社企作為一項公益行為，比三年前有明顯的

增長，不少新生社企漸為市民認識和支持。我們會繼續從不同途徑加強宣傳工

作，民政事務局剛出版了一本名為《社企營商．二十式》的書，介紹二十家本地

社企的營運模式和策略，既為有興趣成立社企的有心人提供參考，亦鼓勵市民多

使用社企的產品和服務，我們已安排這部新書在會場內派發。 

 

  在財政支援方面，政府會繼續推行「伙伴倡自強」社區協作計劃，向合資格

的非牟利機構提供種子基金成立社企，為弱勢社羣提供機會，提升他們的技能和

就業能力，協助他們自力更生。協作計劃自二○○六年推出至今已審批八期申

請，合共批出約一億一千萬元撥款，成立了一百多個社企。 

 

  為鼓勵社企的成立和強化社企的持續發展，我們計劃在二○一一年起就申請

協作計劃的資格，以先導計劃形式接受未有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 88 條註冊的非

牟利機構遞交的申請，並且同年起將資助期由兩年延長至三年，每項計劃的最高

資助額（即三百萬元）維持不變。 

 

  我要強調，「伙伴倡自強」計劃限於資助非牟利機構，是政府的政策，遵從

公共財政的原則。在政府資助的範圍以外，還有大批社企，而且不少辦得出色。

相對於由政府提供支援，民間合作伙伴和供應商的支持，以及消費者的市場力量

對社企發展更為重要。我們十分鼓勵商界和專業人士積極參與，為社企提供營商

或專業顧問服務，甚至成為生意伙伴，加強社企的營運實力和提升競爭力。 

 

  民政事務總署在二○○八年推出「社會企業伙伴計劃」，通過配對平台和社

會企業師友計劃，促進伙伴合作。師友計劃推出至今反應良好，獲得不少企業家



／專業人士的支持。我們來年將會推出「社企之友」計劃，希望藉此嘉許及鼓勵

私人企業為社企提供援助。援助的形式可以多元化，例如資金提供、顧問服務、

伙伴合作、購置社企服務或產品、以至成立新的社企等。 

 

  社企必須兼顧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。為嘉許及表揚成功的社會企業家和社

企，我們將會推展一項社企獎勵計劃。我們計劃就社企發展的不同範疇，例如創

意、受惠人數、營業額等挑選得獎社企和社會企業家，透過獎勵計劃把社會企業

家精神和優良的社企經營之道與市民分享。 

 

  我們應當重視向年輕一代推廣社企精神。我們自二○○七年起委託大學舉辦

名為「香港社會企業挑戰賽」的商業計劃書撰寫比賽，讓學生加深了解社企，目

的是發掘更多有潛質的社企創辦人和經營者，以及鼓勵新一代運用企業經營模式

解決現實社會的問題。挑戰賽的理念和模式，漸受本地大專院校和學生的認同及

支持，吸引過約一千六百名來自本地二十一所專上院校的學生參加。二○一○年

度，我們進一步加大對比賽的資源投入，包括資助約五十位參賽同學參與今天的

高峰會。此外，我們會增加優勝隊伍的實習獎金，鼓勵他們投入更多時間實踐優

秀的社企計劃。 

 

  我們會推出一系列有關社企營運的訓練課程，培育年輕一代的社會企業家精

神。 

 

  過去數年，我們不斷透過地區層面的推廣活動，加深公眾對社企的認識。來

年，我們將會舉辦「社會企業展」，為各行各業的社企提供一個聚焦的平台，推

廣產品和服務，亦藉此向市民推廣良心消費，為社企帶來實質支持。 

 

  正如本年度高峰會的主題「創新價值．新夥伴關係．共同發展」，政府、非

政府組織、民間團體和商界在推動社企發展方面都擔當重要角色。我希望透過這

一連兩天不同界別的討論和分享，能夠為社企發展注入新思維，藉着協同效應，

為社企的發展開創新局面。我衷心感謝各位對社企發展的支持，期望大家繼續努

力，為社企出謀獻策，令香港的社企發展能夠進一步向前邁進。 

 

  多謝各位。 

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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